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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聘请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 2,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有关事宜，于 2009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关

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及《关于为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2009 年 8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就

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发出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09092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应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所现就

《反馈意见》第 9点的有关问题专项说明如下： 

 

《反馈意见》第 9点：关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所得税优惠问

题 

（1）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所得税优惠依据的具体

税收条款，以及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是否完全符合该税收条款，并在“重大事

项提示”中披露上述重大事项的变化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请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部分所得税优惠基于深圳市地方政

府或地方税务部门的有关规定，请发行人律师对上述规定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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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请提供深圳市税务部门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合法性

出具的确认文件。 

（3）请披露上市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持续享受深圳市地方税务优惠政

策，说明是否存在相关所得税优惠被追缴的情形。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一)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及其依据 

 

1.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1)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出具

的深国税宝西减免(2008)0010 号《减、免税批准通知书》，鉴于发行人为生产

性企业，根据深府〔1988〕第 232 号《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

的规定》的规定，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同意发行人“从开始获

利年度起，第 1年至第 2年的经营所得免征所得税，第 3年至第 5年减半征收所

得税”。发行人自 2005 年度开始盈利，因此，按前述批文的规定，华测有限 2005

年、2006 年应当免交企业所得税。 

但由于发行人在获得前述税收优惠批文时，华测有限 2006 年度企业所得税

已完成汇算清缴，相关税务主管机关不予退税，因此华测有限 2006 年实际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0 年 8 月 26 日颁发的《广东省经济

特区条例》第 14 条规定，“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注：2006 年华测有限注册地址为深圳特区内的南山区) 

 

(2)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出具

的深国税宝西减免(2008)0010 号《减、免税批准通知书》，鉴于发行人为生产

性企业，根据深府〔1988〕第 232 号《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

的规定》的规定，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同意发行人“从开始获

利年度起，第 1年至第 2年的经营所得免征所得税，第 3年至第 5年减半征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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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发行人自 2005 年度开始盈利，因此，发行人 2007 年至 2009 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2007 年至 2009 年发行人分别适用 15%、18%、20%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因此分别按 7.5%、9%、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依据： 

a)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1988〕第 232 号《关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税收政

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8 条规定，“对从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生产性行业

的特区企业，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

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b)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1993〕1 号《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第 2 条规定，“设在宝安、龙岗两区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按

照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定，一律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免征地方所得税和

地方附加”；第 5条规定，“宝安、龙岗两区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除对地产地销

产品减免税的规定不能执行外，其余均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的有关优惠政策执行”。 

c)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12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制定了深国

税发〔2008〕145 号《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

作方案》，其第一条第(二)项第 2款规定，“原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免税的企业，

从 2008 年至 2012 年，按照 25%的税率计算应纳所得税税额，按照适用税率(18%、

20%、22%、24%、25%)减半计算实际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或按 0%的税率计算实际

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应纳所得税税额和实际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的差额部分实

行‘即征即退’。” 

 

2.深圳检测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1)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于 2006 年 8 月 1 日出具的

深国税宝西减免(2006)0128 号《减、免税批准通知书》，鉴于深圳检测是独立

核算的新办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企业，依据(94)财税字 001 号《关于企

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

分局同意深圳检测“200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所得免征所

得税”。因此深圳检测 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度未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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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依据：(94)财税字 00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第一条第(二)款第 3 项规定，“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业(包括科技、法

律、会计、审计、税务等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

开业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 

深圳检测2008年度未缴纳企业所得税仅依据深国税宝西减免(2006)0128号

《减、免税批准通知书》，无国家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政府规章的依据。 

 

(2)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检测根据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的统一政策实际按 20%的税率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 

税收优惠依据： 

a)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0 年 8 月 26 日颁发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第 14 条规定，“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b)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12 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制定了深国

税发〔2008〕145 号《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

作方案》，其第一条第(二)项第 1 款规定，“原适用 15%税率的企业，从 2008 年

至 2012 年，按照 25%的税率计算应纳所得税税额，按照适用税率(18%、20%、22%、

24%、25%)计算实际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应纳所得税税额和实际应缴企业所得

税税额的差额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二) 发行人主要股东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税收优惠事宜的承诺 

 

就发行人及深圳检测上述依据深圳市地方普遍适用的规章或政策以及深圳

检测 2008 年仅依据深国税宝西减免(2006)0128 号《减、免税批准通知书》享受

税收优惠而可能导致的税款追缴风险，为避免对发行人小股东及本次发行后的公

众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发行人主要股东万峰、万里鹏、郭冰、郭勇已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承诺，若税务主管部门对公司上市前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款进行

追缴，则万里鹏、万峰、郭冰、郭勇四名股东无条件地全额承担应补交的税款及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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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1.发行人享受的 2007 年按 7.5%的税率、2008 年按 9%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2009 年按 10%的税率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以及深圳检测 2009 年按 20%的税

率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等优惠虽无法律、法规的依据，但属深圳市依据地方规章

给予深圳市企业普遍适用的优惠待遇，且经税务主管机关批准，发行人及深圳检

测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2. 深圳检测 2008 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虽无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政府规

章的依据，但深圳检测系经税务主管机关批准而享受该税收优惠，其本身不存在

过错，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3．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4. 发行人已将发行人、深圳检测报告期内缺乏法律法规支持的税收优惠计

入非经常性损益，对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了“重大事项提示”，主要股东对追缴

风险做出了由其补缴的承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深圳检测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待遇不会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二、上市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持续享受深圳市地方税务优惠政策，说明

是否存在相关所得税优惠被追缴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已获得的税收优惠批文，发行人上市后（若 2009 年度内实现上

市）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发行人根据深国税宝西减免(2008)0010 号《减、免

税批准通知书》正在享受的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且 2009 年为该税收优

惠执行的最后一年。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已获得的税收优惠批文，发行人子公司 2009 年以来及在

发行人上市后（若 2009 年度内实现上市）短期内未有可预见的能享受的税收优

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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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行人所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可能被追缴的风险，发行人主要股东万里

鹏、万峰、郭冰、郭勇做出承诺：若税务主管部门对公司上市前享受的企业所得

税减免税款进行追缴，则万里鹏、万峰、郭冰、郭勇四名股东无条件地全额承担

应补交的税款及/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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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赖继红 

 

          邹晓冬 

 

黄泽明 

 

二○○九年   月   日 

 

 

 

 3-3-4-8


